2020年开发区“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为主题，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府关于安全生产重大决策部署，通过开展教育培训、隐患曝光、问题整改、经验推广、案例警示、监督举报、知识普及等宣传教育活动，推动各级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安全风险隐患，扎实推进问题整改，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活动主题

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三、活动时间

2020年6月1日至6月30日

四、活动内容

（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

加深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的理解，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增强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二）开展“排查整治进行时”专题活动。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紧密结合《迪庆州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中明确的工作任务，积极与州级对口部门衔接沟通，开展“排查整治进行时”专题活动，对排查整治工作广泛宣传发动，持续深入推进，反映工作进展，及时报道成效。加强示范引领和警示教育，对涌现的先进典型和取得的成果及时总结。推动企业对重点场所、关键环节安全风险隐患进行全面深入排查整治，从源头上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广泛发动城乡社区居（村）委会、物业公司和居（村）民，开展“查找身边隐患”“专项整治纠察员”等活动，积极举报风险隐患，排查安全违法违规行为，做到防患于未然。

（三）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线下线上活动。6月16日是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结合实际，紧紧围绕“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主题，拟定于6月17日（集贸日）开展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宣传咨询活动。积极创新宣传形式，采用设置咨询展台、展览展示、发放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的宣传单、环保袋、急救包、易拉笔等资料，组织现场宣传、咨询服务、体验交流等线下活动。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平台、政务网站和客户端，向社会公众、从业人员提供安全生产政策法规、应急救援、职业卫生、安全常识、防护用品使用等方面的咨询与服务的线上活动。

（四）扎实推进安全宣传“五进”工作。各有关部门要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线上为主线下为铺的方式，扎实推进安全宣传“五进”工作。重点围绕线上安全教育培训、专家指导服务、安全承诺等，开展第五期专业律师送法服务活动；重点围绕农事活动、返城复工农民工和留守儿童、孤寡老人、智障残障等特殊群体安全提示教育，开展安全宣传进农村活动；重点围绕开学学校、复课学生安全防控和居家学生生活安全教育，开展安全宣传进学校活动；重点围绕家庭安全隐患查找、邻里安全线上互助等，开展安全宣传进家庭活动。

（五）开展应急预案演练活动。深刻吸取“3.29”火灾事故教训，为提高汛期应对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及时、高效地开展防灾救灾工作，组织开展汛期应对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综合应急演练。

（六）开展“网上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广泛征集安全生产风险隐患、非法违法行为等问题线索，针对问题集中的企业，组织新闻媒体深入采访报道，紧盯安全生产薄弱环节和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有效发挥网络监督作用。

五、活动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提高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摆位，将“安全生产月”活动纳入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计划，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同考核。专题研究，细化方案，明确责任，强化督导，务求实效，成立“安全生产月”活动领导小组，由开发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孙红军同志担任组长，由开发区党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齐春涛同志担任副组长，安委会成员单位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开发区安监局，由和建科同志具体负责我区安全生产月”活动，认真部署动员，确保组织到位、责任到位。把“安全生产月”各项活动与日常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和解决当前安全发展中的突出问题相结合，开展各具特色的宣传教育活动。

（二）搞好统筹，确保活动实效。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月”相关活动的统筹力度，做到与业务工作和阶段性重点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聚焦非煤矿山和危险化学品经营等安全管理全过程，同步推进其他行业领域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加强活动组织实施的整体协调联动，调动各方力量参与的积极性，做好人力、物力和相关经费等保障，确保活动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三）强化宣传，营造浓厚氛围。安委会成员单位及有关企业要紧紧围绕活动主题和重点内容进行“安全生产月”活动动员部署，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村、社区要切实履行责任，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和专栏专题的宣传优势，制定专门宣传方案，进一步增强活动期间宣传报道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努力形成矩阵式、全媒体、立体化安全生产报道格局和上下一体、协同联动的宣传合力，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安全生产、参与安全发展的浓厚舆论氛围。

（四）加强调度，沟通信息。区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各有关企业要切实做好“安全生产月”活动情况的跟踪调度、资料收集、经验总结和信息报送工作，并于7月2日前将“安全生产月”活动总结报告（纸质文件和电子文本）、活动期间的视频和照片资料报送区“安全生产月”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区安监局办公室）。

联系人：单增拉姆18760891222

联系电话：0887-8388996（传真）

